
为建设优良的校风、 学风，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发

展，增强班集体凝聚力，根据《广东职业技术学院优良学风

班和优良学风标兵班评选办法》,经商学院优良学风班评审

小组公平、 公开、 公正评审，评选出以下班级为商学院 20

24-2025学年第一学期优良学风班，分别是

商学院2024-2025学年第一学期

“优良学风班”公示

：

S物流 24、 会计242

公示时间： 2025年4月 14 日-4月 16 日。

如对公示的名单有异议， 请在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或当

面上报形式向学院反映。 反映情况要签署真实姓名，有具体

事实，否则一律不予受理。

联系人： 陈静怡老师。

地址： 高明校区D1-302 。

商学院

2025年4月 14 日


